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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道路运输车辆管理，保持车辆技

术状况良好，确保运行安全，保护环境，降低运行消耗，

提高运输质量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车辆维护制度是贯彻安全第一、预防为

主的方针，保障汽车运行安全的基本制度。车辆维护

是指道路运输车辆运行到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行驶里

程或间隔时间，必须按期执行的维护作业。

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

从事道路客货运输的经营业户（单位或个人）、汽车维

修一、二类企业及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。

第四条 各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辖区内

道路运输车辆的维护管理工作，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

构负责组织实施。

第二章 道路运输车辆维护

第五条 道路运输车辆的维护分为：日常维护、一

级维护、二级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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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维护是由驾驶员每日出车前、行车中和收车

后负责执行的车辆维护作业。其作业中心内容是清

洁、补给和安全检视。

一级维护是由维修企业负责执行的车辆维护作

业。其作业中心内容是除日常维护作业外，以清洁、润

滑、紧固为主，并检查有关制动、操纵等安全部件。

二级维护是由维修企业负责执行的车辆维护作

业。其作业中心内容是除一级维护作业外，以检查、调

整转向节、转向摇臂、制动蹄片、悬架等经过一定时间

的使用容易磨损或变形的安全部件为主，并拆检轮胎，

进行轮胎换位。二级维护必须按期执行。

第六条 道路运输经营业户和驾驶员，必须按国

家或行业有关标准规定的行驶里程或间隔时间，对车

辆进行维护作业，进口车辆及特种车辆按出厂说明书

的规定执行。

第七条 道路运输经营业户，可以自主选择经道

路运输管理机构资质认定的二类以上的汽车维修企业

进行维护作业。危险品运输车辆必须到具备危险品运

输车辆修理条件的维修企业进行维护作业。

第八条 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资质认定，达到二

类以上汽车维修企业开业条件的道路运输经营业户，

可以对本单位的车辆进行维护作业。

第九条 凡从事道路运输车辆维护作业的维修企

业（以下简称维修企业），应遵守国家有关法规、标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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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规定的作业规范或说明书进行作业，不得漏项或减

项作业。

第十条 维修企业实行车辆维修合同制，承修方

与托修方应签订维修合同，并实行竣工上线检测制度、

出厂合格证制度和质量保证期制度。

第十一条 维修企业应与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资

质认定的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签订二级维护竣工检测

委托合同书。

第十二条 维修企业应配备专职的质量检验员和

价格结算人员。质量检验员及价格结算人员必须经过

培训，考核合格持证上岗。

第十三条 维修企业及价格结算人员，应严格执

行当地交通部门制定的工时定额，并严格按当地交通

部门会同物价部门制定的工时费率标准收取工时费。

第三章 道路运输车辆二级维护检测

第十四条 道路运输车辆二级维护检测分为三

类：

（一）二级维护前的诊断检测，主要是针对驾驶员

的反映和车辆的外检情况，应用仪器、设备对车辆进行

不解体诊断检测，以确定二级维护的附加作业项目。

由维修企业按标准来执行，出具的诊断报告，作为签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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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合同的依据之一。

（二）二级维护作业过程中的检测，主要是对二级

维护生产过程中的车辆维修质量进行跟踪检测，发现

问题及时解决，由维修企业按标准进行，并作出检测

记录。

（三）二级维护竣工检测，主要是对二级维护及其

附加作业项目的作业质量进行检测评定，由汽车综合

性能检测站按标准进行，出具的检测报告，作为维修企

业的质量检验员签发出厂合格证的依据之一。

第十五条 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应配备技术负责

人、质量负责人和专职的检测员，并必须经过培训，考

核合格并取得证书后方可上岗。

第十六条 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应严格执行交通

部门制定的有关检测标准、规范和程序，由技术负责

人签发检测报告。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应严格按当地

交通部门会同物价部门制定的检测费收标准收取检

测费。

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检查

第十七条 道路运输经营业户，必须按国家有关

规定执行车辆维护制度，并加强管理。车辆的二级维

护由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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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车辆二级维护出厂前，须进行竣工检

测，并由维修企业的质量检验员审验合格后，签发出厂

合格证。维修企业应开具统一规定的汽车维修项目、

费用清单和结算凭证。

第十九条 道路运输经营业户应持出厂合格证，

到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审核，合格后办理签章手续。

第二十条 从事驻在运输超过三个月的车辆，车

主应持车籍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委托书，纳入驻在

地车辆维护的管理。

第二十一条 对车辆二级维护执行情况的监督检

查坚持源泉管理为主、路检路查为辅的原则，主要在车

站、货场、驻地和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置的交通稽查

站等作业现场进行。对达到二级维护行驶里程或间隔

时间的车辆，除车主应自觉按时维护外，道路运输管理

机构亦应及时督促车主按时维护。

第二十二条 对道路运输经营业户，主要检查道

路运输证二级维护记录，并作为年度审验的重要内容。

第二十三条 对维修企业，主要检查其执行国家

有关车辆维护规范的情况、经营行为、在质量保证期内

的返修率和质量监督抽查上线检测一次合格率。质量

保证期内的车辆返修率应低于!"，质量监督抽查上
线检测一次合格率应不低于#!"。
第二十四条 对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，主要检查

二级维护竣工检测标准及项目的执行情况和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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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。

第五章 罚 则

第二十五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，由交

通行政主管部门（或其委托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）按以

下规定采取行政措施和行政处罚：

（一）维修企业不按国家有关标准、规范作业，漏项

或减项的，责令完成车辆二级维护作业项目，并处以每

车次!""!#"""元罚款，但罚款总额最高不得超过

#""""元，同时对质量检验员可处以警告或$"!!"元
罚款。

（二）维修企业只收费不维护（买卖或伪造结算凭

证、出厂合格证等），收缴其非法证件，并处以%"""!
!"""元的罚款。
（三）维修企业的二级维护质量低劣，返修率超过

!&，质量监督抽查上线检测一次合格率低于’!&的，
处以#"""元罚款，并限期整改。
（四）维修企业未实行出厂竣工检测制度、出厂合

格证制度和质量保证期制度的，处以警告和#"""!
%"""元罚款并限期整改。
（五）维修企业的质量检验员及价格结算人员持无

效上岗证件上岗的，每人处以%""元罚款并限期整改。
(



（六）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不按检测标准、检测程

序和检测规范检测或不如实提供检测结果证明的，处

以警告和!"""!#"""元罚款，并限期整改。
（七）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不按实际检测项目计收

检测费的，处以#""!$"""元的罚款。
（八）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的技术负责人、质量负

责人和检测员持无效上岗证件上岗的，每人处以!""
元罚款并限期整改。

（九）道路客货运输经营业户在道路运输证维护记

录栏内伪造签章的，处以#""元罚款，并限期补做二级
维护。

（十）道路运输经营业户未按规定对车辆进行二级

维护，在超过二级维护规定时间$#日内，给予批评教
育；超过$#日的，在道路运输证上作违章记录，处以

%""元罚款，并要求其立即补作二级维护。
（十一）对累计警告处分三次的有关人员，限期进

行上岗培训。

收缴罚款必须出具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

收据，罚款必须按规定上缴同级财政。

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对处罚不服，可在收到处罚

通知书的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提出

复议或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，逾期既不提出复议又不

起诉且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，作出处罚决定机关可向

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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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道路运输管理人员在执行车辆维护

管理工作中，必须依法行政，秉公办事，热情服务，不准

以权谋私、违法乱纪、玩忽职守、有意刁难，违者视情节

轻重给予行政处分，构成犯罪的，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八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交通厅（局、

委、办）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。

第二十九条 非营运车辆可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负责

解释。

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起施

行。以前有关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的按本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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